
渭 南 市 财 政 局 文 件

渭财发〔2021〕298 号

渭南市财政局
关于 2022 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

资格考试渭南考区考务日程安排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，渭南高新区、经开区财政局，卤阳湖财

政分局，庄里试验区经济发展与财政局：

按照财政部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和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

考试领导小组办公室《关于 2022 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

试考务日程安排及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会考〔2021〕8 号）要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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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（以下简称会计资格考试）

采用无纸化方式,分别于 2022 年 5 月(初级、高级) 、9 月(中级)

举行。现就考试考务日程安排及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考试科目

(一)初级资格考试科目包括《经济法基础》和《初级会计实

务》。

(二)中级资格考试科目包括《中级会计实务》《财务管理》《经

济法》。

(三)高级资格考试科目为《高级会计实务》。采用开卷考试。

初、中、高级资格考试全部采用无纸化考试。

参加初级资格考试的人员，在一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科目

的考试，才可取得初级资格证书; 参加中级资格考试的人员，应

在连续 2 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科目的考试，方可取得中级资格

证书;参加高级会计资格考试并达到国家合格标准的人员，在“全

国会计资格评价网”自行下载打印考试合格成绩单，3 年内参加

高级会计师资格评审有效。

二、考试大纲

使用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的

2022 年度初级、中级、高级资格考试大纲。

三、考试时间

1.初级资格考试于 2022 年 5 月 7 日至 11 日进行，具体安排

如下（考生具体考试时间和地点以准考证为准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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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试日期 考试时间及科目

5 月 7 日至 11 日

8:30－11:30 初级会计实务

经济法基础

14:30－17:30 初级会计实务

经济法基础

《初级会计实务》科目考试时长为 105 分钟，《经济法基础》

科目考试时长为 75 分钟，两个科目连续考试，时间不能混用。

2.高级资格《高级会计实务》科目考试日期为 2022 年 5 月

7 日（星期六），考试时间为 8:30～12:00。

3.中级资格考试于 2022 年 9 月 3 日至 5 日举行，共 3 个批

次，各科目具体考试时间如下（考生具体考试时间以准考证为

准）：

考试日期 考试时间及科目 考试批次

9月 3日至 5日

8:30～11:15

中级会计实务

第一至第三批次
13:30～15:45

财务管理

18:00～20:00

经济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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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考试报名

(一)报名参加会计资格考试的人员，应具备下列基本条件：

1.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等

法律法规。

2.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，无严重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。

3.热爱会计工作，具备相应的会计专业知识和业务技能。

(二)报名参加初级资格考试的人员，除具备基本条件外，还

必须具备国家教育部门认可的高中毕业（含高中、中专、职高和

技校）及以上学历。

(三)报名参加中级资格考试的人员，除具备基本条件外，还

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

1.具备博士学位。

2.具备硕士学位，从事会计工作满１年。

3.具备第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，从事会计工作满２

年。

4.具备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，从事会计工作满４年。

5.具备大学专科学历，从事会计工作满５年。

6.通过全国统一考试，取得经济、统计、审计专业技术中

级资格。

(四)报名参加高级资格考试的人员，除具备基本条件外，还

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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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具备博士学位，取得中级相关专业职称后，从事与会计

师职责相关工作满 2 年。

2.具备硕士学位、或第二学士学位、或研究生班毕业、或大

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，取得中级相关专业职称后，从事与会计

师职责相关工作满 5 年。

3.具备大学专科学历，取得中级相关专业职称后，从事与会

计师职责相关工作满 10 年。

所称“中级相关专业职称”是指会计师、经济师（财政税收

类）、审计师、统计师等职称，以及注册会计师、资产评估师等

职业资格。

(五)本通知所述学历或学位，是指经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认可

的学历或学位。

(六)本通知所述工作年限计算截止日期为 2022 年 12 月 31

日。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不视为正式从事会计工作，相

应时间不计入会计工作年限；参加中级资格考试工作年限为取得

规定学历前后从事会计工作时间的总和。

(七)符合报名条件的在职在岗人员按属地化原则在其工作

所在地报名；符合报名条件的在校学生，在其学籍所在地报名；

符合报名条件的其他人员，在其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报名。

符合报名条件的香港、澳门和台湾居民，按照就近方便原则

在内地报名。有工作单位的，在其工作单位所在地报名；为在校

学生的，在其学籍所在地报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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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报名参加考试人员，均在其报名所在地参加考试。

(八)审核报考人员报名条件时，报考人员应提交学历或学位

证书、中级相关专业职称证书、居民身份证明（香港、澳门、台

湾居民应提交本人有效身份证明）等材料。

(九)报名时间。

初级、高级网上报名系统开通时间为 2022 年 1 月 5 日至 23

日 18:00, 网上缴费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1月 24 日 14 时;中级网

上报名系统开通时间为 2022 年 3月 10 日至 30 日 18:00,网上缴

费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3 月 31 日 14 时。

(十)报名程序。

1.信息采集。我省会计资格考试报名实行网上报名，报名信

息全部从陕西省会计人员信息库中调取。所有报考人员应完成信

息采集后方可报考。未进行信息采集的人员，先在“陕西会计

网”（网址：http://kjw.shaanxi.gov.cn）会计人员信息采集

模块注册登录后,按照系统提示填写基本信息，上传相关证明材

料，打印《陕西省会计人员信息采集表》，按信息采集表下方要

求携带相关资料，到所属地区县以上会计管理部门进行审核确

认，完成信息采集。

信息采集工作为日常工作，为方便报名，建议报考人员在报

名前先行完成信息采集。

2.网上报名。报考人员完成信息采集后，凭身份证号和信息

采集注册密码登录“陕西会计网”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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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，阅读网上报名须知和报名流程，按系统操作提示进行报名。

报名系统将从陕西省会计人员信息库中调取报考人员信息，符合

报名条件的由系统自动审核通过，无需到现场进行审核确认；不

予通过的系统会提示原因。

为方便考生报名，我省会计资格考试开通了手机报名服务。

报考人员在完成信息采集后，关注并进入“陕西财政”微信公众

号，点击“会计管理”，通过“会计业务掌上办理”菜单下的

“会计专业技术资格报名”入口，可在手机上完成报名。

报考人员应在报名结束后及时完成网上交费，报名交费成功

后不予退费。未在指定时间内进行网上交费的考生将无法取得报

考资格，责任自负。

3.考试用书。各报名点不统一征订考试用书,考生可通过报

名系统内的链接,进入财政部会计资格评价中心“全国会计资格

考试网上订书系统”自行选购考试用书。

五、报名费

初级、中级资格考试每人每科目 70 元,高级资格考试每人

100 元，全部实行网上交费。

六、初级、高级资格考试考务日程

（一）2022 年 5 月 1 日至 6 日，考生登录“陕西会计网”

打印准考证, 考试时间和地点以准考证为准，并携带有效身份证

件按时参加考试。

（二）2022 年 5 月 7 日开始组织初级和高级资格考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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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 2022 年 6 月 22 日前，省会计考办向社会公布初级、

高级资格考试成绩。

七、中级资格考试考务日程

（一）2022 年 8 月 28 日至 9 月 2 日，报考人员登录“陕西

会计网”打印准考证。

（二）2022 年 9 月 3 日至 5 日组织中级资格考试。

（三）2022 年 10 月 20 日前，省会计考办公布中级资格考

试成绩和咨询电话。

八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各县（市、区）会计考试管理机构要严格把握报名条

件，认真负责地做好报名资格的审核工作。

（二）各县（市、区）会计考试管理机构要本着以考生为本

的原则，提高服务意识，认真负责，精心细致做好考务管理各环

节工作，确保 2022 年度会计资格考试各项工作安全平稳顺利。

（三）各县（市、区）会计管理机构按照要求做好 2022 年

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名宣传及相关工作。

附件：各县市区财政局会计管理机构办公地址及联系方式

渭南市财政局

2021 年 12 月 22 日

渭南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22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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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各县市区财政局会计管理机构办公地址及联系电话

行政区划 地 址 联系电话

渭南市财政局 临渭区朝阳大街 55号中银大厦 1301 室

0913－2100028

临渭区财政局 临渭区乐天大街 123 号 0913－2130829

华州区财政局 华州区子仪路东段 0913－4711345

华阴市财政局 华阴市环城北路 0913－4625336

潼关县财政局 潼关县中心街西段 0913－8493926

大荔县财政局 大荔县洛滨大道中段 0913－3229984

澄城县财政局 澄城县古徵街北段财政大楼 0913－6868362

蒲城县财政局 蒲城县财政局延安路东段 113 号 0913－7255652

合阳县财政局 合阳县东新街 43号 0913－5520543

富平县财政局 富平县频阳大道中段 0913－8221146

白水县财政局 白水县东风路鑫源大厦 0913－6120705

高新区财政局 高新区青松街 1 号 0913－2169967


	     4.具备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，从事会计工作满４年。
	 5.具备大学专科学历，从事会计工作满５年。
	 6.通过全国统一考试，取得经济、统计、审计专业技术中级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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